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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ed Certification Co.,Ltd.                      

项目编号：0184-2020-2022
审核员现场审核记录

企业名称：宁波市高品科技有限公司

审核员：                                   审核日期： 2022年03月30日-31日上午
	序号
	审核内容
及抽样要求
	对应的
标准
条款
	审核记录

及说明
	审核
部门
	是否列入
不符合项

	1
	了解企业建立测量管理体系一年来的运行情况？企业的产品质量、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是否持续满足顾客的测量要求？

企业建立测量体系后取得了哪些成绩？

企业在产品质量、物料交接、能源、安全、现场管理等方面是否有顾客投诉、纠纷、处理等状况。

对投诉的处理情况：
产品有否增加？
	5.2顾客为关注焦点
	自初审以来的这段时间内，企业的测量管理体系运行能持续满足标准要求，企业的产品质量、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能持续满足顾客的测量要求。
企业目前尚未接到客户在产品质量、物料交接、能源、安全、现场管理等方面的顾客投诉、纠纷。 
无新增产品。
	品质部
销售部
	否

	2
	管理体系在实现获证客户目标和各管理体系的预期结果方面的有效性。

	5.3质量目标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GP/CM《测量管理手册》规定了公司的测量管理体系管理方针及七项质量目标一致，有具体指标可测量，已分解至各部门，2021年的质量目标由品质部按照规定时间进行了统计、考核，都均能达标，符合GB/T 19022-2003标准要求，适应性、有效性及对持续运作的控制。
	品质部
	否

	3
	企业内审和管理评审情况？
	8.2.3测量管理体系审核
5.4管理评审

	远程审核中，提供了企业提供了内审、管评资料：企业每年进行一次内审，于2021年11月01日组织了公司测量体系内审工作，对公司的所有部门及生产车间进行了全要素的审核，对公司的所有部门及生产车间进行了全要素的审核，检查了内审计划、内审检查记录表、内审报告、内审不符合报告等记录规范，信息内容填写完整，测量管理体系开出二个次要不符合项，按规定时间进行了整改，已关闭。2021年12月10日进行了管理评审，会议由公司的总经理刘树群主持，根据管理评审内容的要求，各部门汇报了相应的评审输入工作完成情况，副部兼管代韩志军汇报了体系运行情况并作了评审总结报告，评审结论肯定了建立的测量管理体系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质量目标是适宜的，目前不需要更改，并形成了管理评审报告，满足要求。
	品质部
人事

行政部
	 否

	4
	企业是否对计量确认过程和测量过程按照计划频次进行持续监视？
	8.2.4测量管理体系的监视
	企业对计量确认过程和测量过程按照计划频次进行了持续监视。检查对列入体系管理的高控测量过程按《测量过程控制规范》的要求进行监视，见附件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测量过程的《测量过程监视统计记录表及控制图》。
	品质部

	否

	5
	企业对上年度不符合项纠正措施完成情况？
	8.3不合格控制
	初审中对企业外审中发现的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
1）查品质部硫化氢气体分析仪出厂检验现场，所使用的计量技术规范 JJG 695-2019《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未盖有受控章，查《文件发放/回收记录》上未登记该文件的发放签收信息，不符合GB/T19022-2003标准6.2.1 条款要求。

企业采取的纠正措施：提供了JJG 695-2019《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文件的照片，已加盖了受控文件印章，为现行有效版本文件，满足要求。
2）查生产部试验现场摆放的计量编号为型号为MR789,编号为2017MR08239的温湿度表，有停用标识，停用日期为2018年11月14日，查《测量设备台账》，该温湿度表的使用状态标注为“在用”，测量设备台账中管理状态与实际管理不相符。不符合GB/T19022-2003标准6.3.1 条款要求
企业采取的纠正措施：提供的在用《测量设备台帐》中已无型号为MR789,编号为2017MR08239的此温湿度计，同时抽查了台帐中另一只编号20072902，型号HM799温湿度计，校准日期2021年8月17日，有效期至2022年8月16日，满足要求。
初次审核确定的二个次要不符合项，经审核组本次远程审核，通过对纠正措施工作的实施、完成情况跟踪及有效性进行远程查验，确认采取措施有效。以上不符合项已整改完成，同意关闭。   
	品质部
	否

	6
	企业如何实现测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 
	8.4改进
	企业通过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外部审核等方式识别监视、评价改进的机会，进行持续改进。在关键测量过程的核查方面，使用了统计技术。
	品质部
	否

	7
	企业每年一次的对提供测量设备和辅助材料、消耗性材料和提供服务的外部供方如何识别、选择、评价和监视？
	6.4外部供方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编制的GP/CP-2020《外部供方和委外服务控制程序》，品质部每年组织对外购测量设备的外部供方和测量设备检定/校准供方进行评价，企业今年确定合格供方并建立了合格供方清单，提供了确定的二家测量设备的校准机构为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及广东精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并收集了相关的资质及相关的校准项目附件，并对其资质进行了评价，满足要求。
	品质部
采购部
	否

	8
	抽查企业(4-5)台件测量设备是否处于有效的校准状态？
是否有计量确认状态标识
使用环境条件是否满足要求？是否需要修正？
测量设备的有关信息是否和检定证书台账信息一致。

	6.2.4
标识
6.3.1
测量设备
6.3.2
环境
7.3.2
溯源性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的《测量设备台帐》分A、B类管理，信息齐全，抽查了品质部及车间使用的测量设备：编号NGP20210802，规格型号LZB-3WB，浮子流量计，校准日期2021.8.13,有效期至2022.8.12；编号13412189，标准气体（甲烷），定值日期2021.9.7,有效期至2022.9.6；编号P185822C01411221，规格型号PF9800，0.5级的智能电量测量仪，校准日期2021.11.15,有效期至2022.11.14；编号L206908145，标准气体（i-C4H8）, 定值日期2022.1.12,有效期至2023.1.11。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提供的《测量设备台帐》，抽查了其中的（ZR20180947、ZR20180933、ZR20180919）0-1.6MPa，1.6级三只压力表未能提供压力表校准证书，未送检溯源，不符合7.3.2条款要求。
远程审核中企业提供了在用的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合格标识的照片，相关信息与校准证书一致，均在有效期内，符合要求。
该企业的测量设备对使用环境无特殊要求，但成品出厂检定过程中对环境有温湿度要求，企业配备了温湿度计，并进行了溯源，在有效期内使用，测量设备的有关信息和校准证书台账信息一致。
详见《测量设备溯源抽查表》
	品质部
生产部（生产车间）
	01

	9
	抽查(2-3) 台件关键测量过程测量要求识别是否正确？配备的测量设备是否经过检定/校准和验证，验证方法是否正确？部门对验证不合格测量设备如何处理？
	7.1.计量确认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提供的《测量设备计量确认明细表》，《测量过程及控制一览表》，抽查了关键测量过程—流量测试过程、响应时间检测过程、电能测试过程、成品（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检测过程、测量过程识别正确，配备的测量设备（浮子流量计、机械秒表、智能电量测试仪、标准气体等）均经有资质的校准机构校准，并进行了计量验证，计量验证满足要求，验证方法正确。详见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测量过程《计量要求导出与验证记录表》。
目前暂无经验证的不合格测量设备。
	品质部
	否

	10
	企业是否有新增关键测量过程?抽查(1-2)个新增关键测量过程或原有关键测量过程是否编制控制规范进行控制、有效性确认？
是否对关键过程进行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7.2测量过程
7.3.1测量不确定度
	企业一年来未有新增重要测量过程。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提供的《测量过程及控制一览表》共识别了19个测量过程，检查了重要测量过程---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检测过程，一年来能按照控制规范要求进行控制，计量要求的导出正确，配备的测量设备，经校准，并进行了计量验证，验证结果合格，验证方法正确，经过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方法正确，详见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测量过程《测量过程控制检查表》及附件《可燃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测量过程不确定度评定》、《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符合标准的要求。  
	品质部

	否

	11
	就顾客的计量要求是否已满足来监视有关顾客满意的信息。
	8.2.2顾客满意
	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编制的GP/CP04-2020《内外部顾客满意度信息收集和分析控制程序》，2021年10月21日品质部进行了内部顾客满意度调查，内部顾客满意度为98.57%，达到目标95%的要求。销售部负责外部顾客满意度调查，目标为95%，实际满意度为97.2%，满足要求。
	品质部
销售部
	否 

	12
	对企业的销售合同抽样，抽样范围需涵盖企业申请的产品的范围
	产品的销售
	抽查两份采购合同，需方：西安慧鹏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供应商：宁波市高品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编号NGP20211130，签订时间2021年11月30日，产品固定式可燃报警检测仪；需方：三门峡鹏达玻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商：宁波市高品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编号NGP2021092301，签订时间2021年09月23日，产品固定式甲烷报警检测仪；确认了企业对应的认证范围内的产品生产过程涉及有对应的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测量设备的配备均可满足该合同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要求。
	销售部
品质部

	否

	13
	企业能源主要品种？年消耗标煤？是否是重点用能单位？
	GB17167-2006
	企业主要耗能为电、水；2021年03月份至2022年02月份耗水29t,耗电45218kW.h，合计耗能5.56tce，不是重点耗能企业。
	人事
行政部
	否

	14
	强制检定
	计量法制要求
	在远程审核中,检查了企业相关部门质量记录基本均能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企业的出厂检验报告中法定计量单位书写不规范，如“mA”，写成“MA”，已与企业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并及时进行了纠正，企业的产品不是定量包装产品，企业无强制检定的测量设备 。
	品质部
人事

行政部
	否

	15
	公司对标志的使用，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公司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否用于企业形象广告宣传：对企业产品招投标有哪些帮助？
	认证证书标识的使用
	公司对标志的使用，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公司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主要用于企业形象广告宣传，以及用于公司产品招投标。
	品质部人事

行政部
	否

	16
	组织机构及资质的变更情况
	
	企业的资质及机构的变更情况：

企业整体进行了搬迁，变更后地址：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晶源路108号3号楼3楼；

生产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晶源路108号3号楼3楼。
营业执照同时于2021年12月24日进行了变更。

企业的其他资质及认证范围均未变更。详见《认证信息确认表》
	品质部人事

行政部
	否

	17
	证书暂停的原因及针对证书暂停期间，对企业体系运行及其他方面情况的确认。
	
	企业因人员疏忽，未及时联系体系的年度监督，导致认证证书于2021年10月29日暂停，在证书暂停期间，企业的测量体系运行正常；组织未发生重大变化，能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企业提供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企业的全部信息，经确认无环境安全事故、无主管部门处罚、通报,国家对该企业质量、环境、安全监督无抽查不合格；未出现重大质量环境安全事故；审核组对企业运行情况的确认结论：恢复证书的使用。
	品质部人事

行政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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